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２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

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

通知》要求，现对本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起七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七十二个月后的两年内减持价格不低于

６．５

元

／

股（公司实施

公积金转增股本、送红股、派现等股票除权时作相应调整），承诺完成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目前，该

股东严格履行上述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未转让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洪 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贾介宏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杨新玉

公司负责人洪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贾介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新玉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８０８

，

３８２

，

２３３．３８ ８９９

，

７９０

，

３８１．２２ －１０．１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３８４

，

３９３

，

０４９．２５ ３３６

，

３１８

，

６９５．３２ １４．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４０ ２．１０ １４．２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７

，

９５２

，

２９１．５２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４９

—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７

，

６３６

，

５５３．３７ ４８

，

０７４

，

３５３．９４ ３３

，

７０３．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３０ ３３

，

９０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２７ ２

，

３２８．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３０ ３３

，

９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４６ １３．３４

增加

７．４３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７．２４ １１．９４

增加

６．８９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２５．２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１

，

２９７

，

２１８．９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

，

９３４

，

９４６．９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１６３

，

５７２．６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７

，

１４６．２７

合计

５

，

０６０

，

９２１．７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９

，

７４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８２

，

６３０

，

０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

，

６３０

，

０４４

贺军

１

，

２３１

，

３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３１

，

３５６

周涛

７７２

，

４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７２

，

４１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７１８

，

７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８

，

７０２

王妹

６３５

，

７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５

，

７８６

刘光容

４３４

，

１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４

，

１５７

李华铁

４００

，

２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

，

２０１

魏忠华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廖志民

３８３

，

１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３

，

１１０

许化冰

３５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８

，

６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增减幅度 备 注

货币资金

１００

，

１２７

，

４２４．３５ １８６

，

６４３

，

２５６．６９ －４６．３５％

母公司归还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９

，

２６１

，

４１７．２０ １６

，

５６１

，

３１０．３０ －４４．０８％

子公司收回以前年度货款。

预付款项

１

，

１２５

，

６３９．５１ ６

，

５０９

，

５９２．５１ －８２．７１％

子公司结算预付工程款。

短期借款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母公司新增贷款。

应付票据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７２％

母公司归还银行承兑汇票。

预收款项

４８

，

２０１

，

９０１．０１ ９７

，

４５８

，

２８７．４９ －５０．５４％

子公司结算工程款。

应交税费

８

，

８３６

，

１８３．０６ １

，

８４４

，

０４２．５９ ３７９．１７％ ９

月产生税金，在

１０

月份交纳。

长期借款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母公司归还贷款。

２

、利润表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幅度 备 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

，

６７９

，

３９７．５２ ２

，

７０７

，

６５５．１６ １４６．６９％

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今年应缴

纳税金增加，且去年

１－４

月无地

方教育费附加，增缴比例提高。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９６

，

０２０．５８ ２４３

，

４５０．８２ －４２６．９７％

应收款项减少，冲回坏账准备。

投资收益

１

，

７１５

，

７９７．０６ ３

，

０５１

，

０９５．８０ －４３．７６％

参股公司盈利减少。

营业利润

５２

，

５３８

，

７６７．６８ １６

，

２５９

，

５８１．３８ ２２３．１２％

营业收入增长额度大于营业成

本增长额度。

营业外收入

５

，

１５０

，

５７３．６４ １

，

８８１

，

９１８．９３ １７３．６９％

本期结转无法支付的款项转入

营业外收入。

利润总额

５７

，

４７３

，

１８９．４５ １５

，

７３４

，

６３３．５３ ２６５．２７％

主营业务利润增加引起利润总

额增加。

３

、现金流量表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幅度 备 注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８２５

，

５０９

，

１３４．０４ ６０５

，

０６９

，

３９６．８４ ３６．４３％

支付购电费及工程款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９９

，

６４８

，

２３４．０５ ６５

，

８６４

，

２３９．８９ ５１．２９％

缴纳代收基金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４６

，

７８８

，

５０９．５７ ３３

，

９６２

，

８４１．９１ ３７．７６％

本年在建工程投资额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４

，

１７５

，

５３１．２５ ６

，

５３７

，

４６７．５０ －３６．１３％

贷款利息减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３％

银行承兑汇票开票金额减

少， 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将所持全部东海证券

１．４３７１％

的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

让，挂牌转让底价为

１４

，

６４０

万元。如转让成功，将大幅增加公司当期利润。

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方式，交易方尚未确定，交易是否完成存在不

确定性。本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详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１

号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七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七十二个月后的两年内

减持价格不低于

６．５

元

／

股（公司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送红股、派现等股票除权时作相应调整）。

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严格履行相关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未转让公司

股份。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因气候原因，公司网内上网小水电电量增长较大，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

；同时公司今年加大

电力安装市场开拓，子公司明宇送变电工程公司电力安装业务得到进一步扩大，安装业务利润大幅增加；公

司加强电网改造，优化网络结构，线损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会有较大幅度变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现金分红。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涛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提前发出，公司

９

名董事会成员中

８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张宇先生因

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高平先生代为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伟力先生提议召开并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决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分红规划》

内容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还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换届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由刘伟力先生、肖诗新先生、常运东先生、章新蓉女士、赵骅先生组成，刘伟力先生为召集

人；

审计委员会由章新蓉女士、赵骅先生、张宇先生组成，章新蓉女士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杨春林先生、章新蓉女士、张宇先生组成，杨春林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设和撤销超市网点的议案》

公司决定租赁北部新区“金科·十年城”楼盘套内面积

２５２６

平方米，开设超市金科十年城店。租期

１０

年，

总投资

３２３．９７

万元。

因经营结构调整需要公司决定撤销超市海棠溪店、超市红旗河沟店和超市小苑店。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解除租赁合同并处置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因经营结构调整需要公司决定提前解除与重庆绰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７

处房产的租赁合同，并处置附

着于上述房产的相关资产。同时撤销超市江北小苑店、超市渝中区枇杷山、超市沙坪坝凤天路店、超市沙坪

坝高滩岩、超市金山店、超市工人村店和超市沙北街店。内容详见（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公告）。

独立董事意见：我们一致认为，本次交易属公司正常的经营开展所需，交易双方在定价政策、结算方式

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

９

名董事中刘伟力、肖诗新、高平、张宇属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阳光世纪购物中心改造项目接受工程建设代理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所属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阳光世纪购物中心因工程需要， 聘请重庆商社中天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项目的工程建设代理。工程建设代理费用为

３５０

万元。内容详见（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公告）。

独立董事意见：我们一致认为，该关联交易是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双方的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

策、结算方式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

９

名董事中刘伟力、肖诗新、高平、张宇属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租赁合同并处置相关资产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向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关联企业重庆绰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提前解

除七处网点租赁合同，并处置公司投入的附着在建筑物上的无法拆除资产。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

９

名董事会成员中，刘伟力、肖诗新、高平、张宇属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损益、资产状况构成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金额

（一）支付后续租金

因经营结构调整需要，公司提前解除与重庆绰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绰奇公司”）的租赁合

同。经协商，依据解除合同的进度安排，公司预计仍需向其支付租金

３８７．０９

万元。

（二）相关资产的处置

对于公司投入的附着在建筑物上的资产，因无法单独拆除处置，以高于资产账面净值的金额向绰奇公

司收取转让费，随同建筑物一并交由绰奇公司。上述资产转让费为

４９１．７３

万元。

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重庆绰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定代表人邹涛，注册资本

４６５６．０９

万元，住

所：渝中区青年路

１８

号

９

层。经营范围：销售家具、五金、百货（不含农膜）、日杂用品（不含烟花爆竹）、建筑材

料；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

批前不得经营。

重庆绰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为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同受重庆商社（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支付租金

公司与绰奇公司房产租期为

１５

年，因经营结构调整需要，公司提前与其解除租赁合同。经协商，依据租

赁合同解除的时间安排，公司预计仍需向绰奇公司支付租金

３８７．０９

万元。支付的租金计算标准遵从原合同

约定。

（二）相关资产的处置

关店后，公司安装的经营设施等由公司自行拆除，对于公司投入的附着在建筑物上的无法拆除资产，

按高于资产净值的标准计算转让费，随同建筑物一并交由绰奇公司。经参考市场价格并与绰奇公司协商，

确定转让上述资产总额为

４９１．７３

万元，高于上述资产的账面净值（账面净值为

３４９．８５

万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经营结构调整需要进行的，本次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解除租赁合同并处置相关资产的关联

交易议案》，同意本次交易。公司

９

名董事中除刘伟力、肖诗新、高平、张宇属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余

５

名

董事：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一致认为，本次交易属公司正常的经营开展所需，交易

双方在定价政策、结算方式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阳光世纪购物中心改造项目接受

工程建设代理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所属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阳光世纪购物中心聘请重庆商社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关联企业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项目的工程建设代理。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

９

名董事会成员中，刘伟力、肖诗新、高平、张宇属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损益、资产状况构成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金额

公司所属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阳光世纪购物中心正处于筹备改造期，因工程需要，

聘请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该项目的工程建设代理。 工程建设代理费用为

３５０

万元 （

２５

万元

／

月）；工程建设期

１４

个月，后续服务期

６

个月。

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法定代表：杨建辉 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

万元；经

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二级（以上经营范围按资质证书核定项目承接业务），房屋出租，销

售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

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装饰工程和物业管理，具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

质、物业管理二级资质；具有较为丰富的建筑设计、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开发等经验。

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同受重庆商社（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请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阳光世纪购物中心正处于筹备改造期，涉及建筑物改造。鉴于

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具备房地产开发经验，为顺利推进阳光世纪购物中心项目的筹建，委托重

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作工程建设代理。参与本项目开发建设的策划、报批、招标、设计管理、采购

管理、施工管理、组织备案验收、后期服务等工作实施管理，并对开发建设进行项目投资控制、质量控制、工

期控制、安全文明施工控制及加强合同履行管理、档案信息等管理。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政府公益性项目建设管理代理费总额控

制数费率暂行规定的通知》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市级政府投资项目

建设管理代理制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规定，及市场惯例，按标的的

１％

为代理收费标准等原则确定，上述关

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规定价格执行。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促进项目顺利推进。本次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阳光世纪购物中心改造项目接受工程

建设代理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本次交易。公司

９

名董事中除刘伟力、肖诗新、高平、张宇属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外，其余

５

名董事：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一致认为，该关联交易是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双方

的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结算方式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证监会上市部 《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

知》（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和重庆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

通知》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自身历年来尚未完成的承诺事项进行了自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尚未完成承诺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股权分置改革所做出的承诺

２００６

年公司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为顺利推进相关工作，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股票减持承诺：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集团）承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的

１２

个

月为禁售期，禁售期满后，第

１３－３６

个月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原非流通股份不通过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第

３７－４８

个月内如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出售后公司所持股份比例合计不低于重庆

百货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且减持的最低价格不低于

７．５

元

／

股。

（二）重大资产重组中所作出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新天域湖景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天域湖景）所持新世纪百货

１００％

股权。重组过程中，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新天域湖

景投资有限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１

、利润补偿承诺

根据公司与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签署的《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约定， 如果补偿测算期间

（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 新世纪百货每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预测

数，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同意将其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按以下方式计算股份补偿数，进行回购或赠与：

２

、禁售期承诺

（

１

）商社集团承诺：商社集团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重庆百货

股份（即包括本次交易取得的和原持有的）。

（

２

）新天域湖景承诺：新天域湖景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拥有

的重庆百货股份。

３

、有瑕疵租赁物业解决的承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新世纪百货尚有

１０

项物业存在租赁风险，具体情况为：

物业

使用人

合同

面积（

Ｍ

２

）

瑕 疵 物 业

面积（

Ｍ

２

）

存在瑕疵的原因 合同约定保障性条款

／

出租方承诺

马王坪店

２

，

５５４．００ ４３６．００

该等物业系向物业产

权人委托的资产管理

方租赁，出租方未提供

物业产权人授权或同

意转租的书面文件

出租方承诺： 在租赁期内如因新世纪连锁租赁范围内

的业主与其因产权关系以及未处理好与业主之间的转

租协议而影响新世纪连锁经营的正常经营， 其将承担

由此给新世纪连锁带来的一切损失。

铝城店

３

，

５８７．００ ３

，

５８７．００

一方终止合同，需提前

９０

天通知并征得对方的书面同

意，并支付当期

１２

个月租金的违约金，如造成损失，应

赔偿损失

建设村店

3

，

527.61 3

，

527.61

开县商都

２

，

６９７．００ ２

，

６９７．００

出租人未提供产权证

明文件

除储奇门店外，出租方承诺在合同订立前，拟出租场地

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属出租方拥有。 如在合

同期内出现与出租方承诺不符的事实， 出租方承担由

此而引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除川维店外， 出租方承诺因产权问题导致合同无

效，被撤销或无法履行的，出租方采取双倍返还定金、

赔偿

６／１２

个月租金的方式进行赔偿

荣昌店

４

，

１４１．００ １８９９．６６

储奇门店

３

，

０２８．７５ １５５６．００

奉节店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川维店

１

，

２０３．００ １

，

２０３．００

五桥店

２

，

２８９．００ ２

，

２８９．００

贵州分公司

１１２．００ １１２．００

（

１

）对于上述

１０

处租赁物业，新世纪百货承诺：按照下表所示进度有序加以解决：

时 间 完成整改项数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１２

个月内

３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２４

个月内

７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３６

个月内

１０

项

对于未能按照上述计划整改的租赁物业，将采取解除租约重新选址开业等方式予以解决。

（

２

）商社集团承诺：若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因未按照时间进度解决关于

１０

项物业租赁瑕疵问题而解除

租约重新选址开业，商社集团按照

６１％

的比例承担因此发生的解除租约违约金及新址装修费用（根据重庆

百货审计部门确定的数据确定）。

在经营过程中，若由于租赁物业存在瑕疵导致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无法经营不得不重新选址开业的，

若出租方违约赔偿金额小于新址装修费用，差额部分由商社集团按

６１％

比例承担；若出租方

１

年内尚未全

部

／

部分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则差额部分由商社集团按

６１％

比例先行补偿。商社集团进行补偿后如收回

物业出租方赔偿款，则按

６１％

比例归属商社集团享有。

（

３

）新天域湖景承诺：若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因未按照下表所示时间进度解决关于

１０

项物业租赁瑕疵

问题而解除租约重新选址开业， 新天域湖景将按照

３９％

的比例承担因此发生的解除租约违约金及新址装

修费用（根据重庆百货审计部门确定的数据确定）。

在经营过程中，若由于租赁物业存在瑕疵导致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无法经营不得不重新选址开业的，

若出租方违约赔偿金额小于新址装修费用，差额部分由新天域湖景按

３９％

比例承担；若出租方

１

年内尚未

全部

／

部分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则差额部分由新天域湖景按

３９％

比例先行补偿。新天域湖景进行补偿后

如收回物业出租方赔偿款，则按

３９％

比例归属新天域湖景享有。

４

、其他承诺

（

１

）商社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商社集团承诺：在实际经营运作过程中，将继续保持规范运作，确保与重庆百货在人员、财务、机构、资

产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商社集团与上市公司在经营业务、机构运作、财务核算等方面独立并各自承担

经营责任和风险。

（

２

）商社集团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商社集团承诺：将尽可能减少并规范与重庆百货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关联交易事项，将严格履行法

定程序，依法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重庆百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３

）商社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商社集团承诺： 商社集团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外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将来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中国境内参与、经营或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如因国有资产整合或其他公司债权债务重组原因使商社集团持有与上市公司

或其下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的权益， 商社集团承诺本着最终将其经营的与

上市公司竞争性业务（“相关业务”）通过授予上市公司的优先交易及选择权及

／

或优先受让权及转让予上市

公司的原则，积极改善、重组及妥善经营。若商社集团知悉有商业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可能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在商社集团取得该商业机会后，应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将上述

商业机会按上市公司能合理接受的商业条件优先提供给上市公司。如上市公司未接受上述商业机会，商社

集团方可经营相关业务。 上述的相关业务系过渡期经营业务， 当其发展成熟且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时，商社集团将以合理的商业条件积极推动相关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同时，为明确提高及优化避免同业竞争机制的可操作性，商社集团进一步承诺：在商社集团持有竞争

性业务的

１

个月内，重庆百货指定具适当资格人员组成专项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承诺

函》有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措施及安排的监督、评估等工作，并有权就承诺措施具体落实情况直接向商社

集团提出意见和建议。工作小组履行职责的期限暂定为商社集团持有竞争性业务后的

２４

个月。

在商社集团持有竞争性业务后的

２４

个月内，工作小组有权在每一季度采取走访、现场抽查、管理层访

谈等任何适当方式，监督、评估商社集团相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安排的具体执行及落实情况；此后，工作小

组有权视情况适时、择要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持续监督、评估。商社集团承诺为重庆百货行使上述权利提供

各项工作便利和条件，并将与重庆百货尽快协调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工作小组若在上述监督、 评估过程中发现商社集团可能存在不适当遵守同业竞争承诺损害重庆百货

利益情形的 （例如竞争性业务发展成熟且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时而商社集团未积极推动注入上市公

司），工作小组有权向商社集团及重庆百货及时提出意见或建议；重庆百货有权单方聘请具适当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或其他专业机构对该损害情况进行确认和测算 （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专业机构的聘请费用由

商社集团承担）；在重庆百货有权部门将前述损害确认和测算结果书面通知商社集团后

３０

日内，商社集团

将无条件地以现金方式向重庆百货作出赔偿或补偿。重庆百货有权采取报告、公告等方式披露该等赔偿或

补偿情形。商社集团除作出上述赔偿或补偿措施外，还需严格遵守《承诺函》的相关要求将竞争性业务以合

理的商业条件积极推动竞争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

４

）新天域湖景及与其实际控制权有关的法律主体的承诺

新天域湖景、 与新天域湖景实际控制权有关的四家法律主体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Ｐ．

、

Ｔｅｔｒａ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

ＧＳ Ｈｏｎ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 Ｌｔｄ．

分别做出如下了不可撤销的承

诺：

“依照中国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等法定义务，承诺人对此承

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未来如果向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将严格履行相应的报告和公告义务，

并要求受让方出具同等的不可撤销的承诺函 （不含在二级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进行的股票

交易的受让方）。”

（

５

）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关于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引发损失而出具的承诺

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承诺：对于新世纪百货改制引入新天域湖景之前存在的税务问题，包括合并纳税

事项，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均由商社集团承担；对于新世纪百货改制引入新天域湖景之后存在的税务问

题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将按出资占比承担。

二、承诺完成期限

（一）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完成期限

股票减持承诺完成期限：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二）重大资产重组承诺完成期限

１

、利润补偿承诺完成期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禁售期承诺期限

禁售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３

、有瑕疵租赁物业解决的承诺期限

解决进度如下：

时 间 完成整改项数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１２

个月内

３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２４

个月内

７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３６

个月内

１０

项

４

、其他承诺期限

对于 《商社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商社集团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商

社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新天域湖景及与其实际控制权有关的法律主体的承诺》和《商社集团、

新天域湖景关于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引发损失而出具的承诺》 等承诺的期限直至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不

再作为公司股东或公司终止上市止。

三、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一）股权分置改革的承诺履行情况

股票减持承诺的履行：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目前商社集团未减持股份，较好的履行了承诺。

（二）重大资产重组承诺的履行

１

、利润补偿承诺的履行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 重组资产

－－

新世纪百货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审核报

告，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达到并超过利润承诺。

２

、禁售期承诺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截至目前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均未出售所持股份。

３

、有瑕疵租赁物业解决的承诺履行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截至目前，已经解决

１０

项中

５

项有瑕疵的租赁物业，其余正按承诺时间推进。

４

、其他承诺的履行

（

１

）商社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履行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商社集团与公司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商社集团

与上市公司在经营业务、机构运作、财务核算等方面独立并各自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

２

）商社集团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履行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商社集团与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均严格履行法定程序，依法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商社集团没有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重庆百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３

）商社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目前商社集团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

４

）新天域湖景及与其实际控制权有关的法律主体的承诺履行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新天域湖景正按承诺履行。

（

５

）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关于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引发损失而出具的承诺履行

该项承诺正在履行期间。目前公司没有因新世纪百货税务问题而造成损失。

截止目前，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均依法履行承诺事项，没有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

９

名董事会成员中

８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张宇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

高平先生代为表决。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刘伟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周永才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张中梅

公司负责人刘伟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永才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中梅女

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９

，

９０１

，

３５０

，

６８３．０９ １０

，

２１８

，

０７２

，

２２５．７９ －３．１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３

，

０９８

，

０２９

，

２７１．４７ ２

，

７２６

，

３２５

，

４８１．０８ １３．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８．３０ ７．３１ １３．５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３１

，

７６４

，

８５６．８０ ５．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１６ ５．６３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４

，

７７０

，

１８８．３７ ５３９

，

５９５

，

８２８．４９ １８．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 １．４５ １８．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２ １．４１ １８．５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 １．４５ １８．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１１ １８．３５

减少

０．０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９４ １７．９７

减少

０．０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３１９

，

５６５．０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

，

３９０

，

２３６．８２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４

，

９９３

，

３５８．３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

，

６７６

，

０７９．４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２１１

，

０１６．４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９５

，

７７８．５９

合计

１２

，

４３３

，

３１４．６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０

，

８２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９

，

６９４

，

７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８

，

２６９

，

６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８７３

，

５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华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０１１

，

２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８３

，

８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３１５

，

４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３

，

８０４

，

２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３

，

４８８

，

２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应收账款

４０

，

４４４

，

５５３．０７ ２５

，

４８９

，

８７０．９６ ５８．６７％

在建工程

３１０

，

４８０

，

４３８．５８ １８０

，

２０４

，

０３１．８８ ７２．２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１８

，

４３４

，

１４８．１９ １５０

，

４７１

，

４７６．４７ ４５．１７％

应付股利

８

，

３００

，

２６９．５８ １９

，

５１２

，

７２７．５２ －５７．４６％

１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后付款销售增加所致。

２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新增大竹林项目等工程。

３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系计提了年度绩效奖励。

４

、应付股利减少主要为报告期内支付了以前年度股利。

３．１．２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率

财务费用

－１７

，

５８５

，

６４５．７５ －１１

，

７３０

，

６３６．０１ －４９．９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７０８

，

７６７．１８ ３

，

７０４

，

８６８．１４ －２５４．０９％

投资收益

６

，

１９６

，

６０９．８７ １

，

３９４

，

９２６．０９ ３４４．２２％

营业外收入

１２

，

１１４

，

５７４．０６ １８

，

１０２

，

２９３．１１ －３３．０８％

营业外支出

２

，

３６７

，

８２２．７７ ５

，

９７７

，

７５２．６３ －６０．３９％

１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系公司部分资金采取协议存款方式利息收入增加。

２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主要系黄铂金市价上升转回前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３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委托贷款利息。

４

、营业外收入下降主要为同期收到提前中止租赁合同补偿款

４００

万。

５

、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非流动资产报损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股改承诺及履行情况：

非流通股股东的法定承诺事项：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有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相关规定。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

１

、非流通股股东的减持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的

１２

个月为禁售期，禁售期满后，第

１３－３６

个月重庆商社（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原非流通股份不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第

３７－４８

个月内如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

股份， 出售后公司所持股份比例合计不低于重庆百货股份总数的

２５％

， 且减持的最低价格不低于

７．５

元

／

股

（若自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应

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承诺履行，未有违反承诺情况发生。

３．３．２

重大资产重组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利润补偿承诺

根据公司与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签署的《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约定，如果补偿测算期间（即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新世纪百货每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预测数，商

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同意将其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按以下方式计算股份补偿数，进行回购或赠与：

２

、禁售期承诺

（

１

）商社集团承诺：商社集团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重庆百货

股份（即包括本次交易取得的和原持有的）。

（

２

）新天域湖景承诺：新天域湖景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拥有

的重庆百货股份。

３

、有瑕疵租赁物业解决的承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新世纪百货尚有

１０

项物业存在租赁风险，具体情况为：

物业

使用人

合同

面积（

Ｍ

２

）

瑕疵物业面

积（

Ｍ

２

）

存在瑕疵的原因 合同约定保障性条款

／

出租方承诺

马王坪店

２

，

５５４．００ ４３６．００

该等物业系向物业产权

人委托的资产管理方租

赁，出租方未提供物业

产权人授权或同意转

租的书面文件

出租方承诺： 在租赁期内如因新世纪连锁租赁范围内

的业主与其因产权关系以及未处理好与业主之间的转

租协议而影响新世纪连锁经营的正常经营， 其将承担

由此给新世纪连锁带来的一切损失。

铝城店

３

，

５８７．００ ３

，

５８７．００

一方终止合同，需提前

９０

天通知并征得对方的书面同

意，并支付当期

１２

个月租金的违约金，如造成损失，应

赔偿损失

建设村店

3

，

527.61 3

，

527.61

开县商都

２

，

６９７．００ ２

，

６９７．００

出租人未提供产权证明

文件

除储奇门店外，出租方承诺在合同订立前，拟出租场地

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属出租方拥有。 如在合

同期内出现与出租方承诺不符的事实， 出租方承担由

此而引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除川维店外， 出租方承诺因产权问题导致合同无

效，被撤销或无法履行的，出租方采取双倍返还定金、

赔偿

６／１２

个月租金的方式进行赔偿

荣昌店

４

，

１４１．００ １８９９．６６

储奇门店

３

，

０２８．７５ １５５６．００

奉节店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川维店

１

，

２０３．００ １

，

２０３．００

五桥店

２

，

２８９．００ ２

，

２８９．００

贵州分公

司

１１２．００ １１２．００

（

１

）对于上述

１０

处租赁物业，新世纪百货承诺：按照下表所示进度有序加以解决：

时 间 完成整改项数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１２

个月内

３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２４

个月内

７

项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３６

个月内

１０

项

对于未能按照上述计划整改的租赁物业，将采取解除租约重新选址开业等方式予以解决。

（

２

）商社集团承诺：若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因未按照时间进度解决关于

１０

项物业租赁瑕疵问题而解除

租约重新选址开业，商社集团按照

６１％

的比例承担因此发生的解除租约违约金及新址装修费用（根据重庆

百货审计部门确定的数据确定）。

在经营过程中， 若由于租赁物业存在瑕疵导致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无法经营不得不重新选址开业的，

若出租方违约赔偿金额小于新址装修费用，差额部分由商社集团按

６１％

比例承担；若出租方

１

年内尚未全部

／

部分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则差额部分由商社集团按

６１％

比例先行补偿。商社集团进行补偿后如收回物

业出租方赔偿款，则按

６１％

比例归属商社集团享有。

（

３

）新天域湖景承诺：若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因未按照下表所示时间进度解决关于

１０

项物业租赁瑕疵

问题而解除租约重新选址开业，新天域湖景将按照

３９％

的比例承担因此发生的解除租约违约金及新址装修

费用（根据重庆百货审计部门确定的数据确定）。

在经营过程中， 若由于租赁物业存在瑕疵导致新世纪百货及子公司无法经营不得不重新选址开业的，

若出租方违约赔偿金额小于新址装修费用，差额部分由新天域湖景按

３９％

比例承担；若出租方

１

年内尚未全

部

／

部分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则差额部分由新天域湖景按

３９％

比例先行补偿。新天域湖景进行补偿后如

收回物业出租方赔偿款，则按

３９％

比例归属新天域湖景享有。

４

、其他承诺

（

１

）商社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商社集团承诺：在实际经营运作过程中，将继续保持规范运作，确保与重庆百货在人员、财务、机构、资

产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商社集团与上市公司在经营业务、机构运作、财务核算等方面独立并各自承担经

营责任和风险。

（

２

）商社集团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商社集团承诺：将尽可能减少并规范与重庆百货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关联交易事项，将严格履行法定

程序，依法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重庆百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３

）商社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商社集团承诺：商社集团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外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将来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中国境内参与、经营或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如因国有资产整合或其他公司债权债务重组原因使商社集团持有与上市公司或其

下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的权益，商社集团承诺本着最终将其经营的与上市公

司竞争性业务（“相关业务”）通过授予上市公司的优先交易及选择权及

／

或优先受让权及转让予上市公司的

原则，积极改善、重组及妥善经营。若商社集团知悉有商业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可能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在商社集团取得该商业机会后，应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将上述商业机会

按上市公司能合理接受的商业条件优先提供给上市公司。如上市公司未接受上述商业机会，商社集团方可

经营相关业务。上述的相关业务系过渡期经营业务，当其发展成熟且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时，商社集团

将以合理的商业条件积极推动相关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同时，为明确提高及优化避免同业竞争机制的可操作性，商社集团进一步承诺：在商社集团持有竞争性

业务的

１

个月内，重庆百货指定具适当资格人员组成专项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承诺函》

有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措施及安排的监督、评估等工作，并有权就承诺措施具体落实情况直接向商社集团

提出意见和建议。工作小组履行职责的期限暂定为商社集团持有竞争性业务后的

２４

个月。

在商社集团持有竞争性业务后的

２４

个月内，工作小组有权在每一季度采取走访、现场抽查、管理层访谈

等任何适当方式，监督、评估商社集团相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安排的具体执行及落实情况；此后，工作小组

有权视情况适时、择要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持续监督、评估。商社集团承诺为重庆百货行使上述权利提供各项

工作便利和条件，并将与重庆百货尽快协调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工作小组若在上述监督、评估过程中发现商社集团可能存在不适当遵守同业竞争承诺损害重庆百货利

益情形的（例如竞争性业务发展成熟且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时而商社集团未积极推动注入上市公司），

工作小组有权向商社集团及重庆百货及时提出意见或建议；重庆百货有权单方聘请具适当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或其他专业机构对该损害情况进行确认和测算（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专业机构的聘请费用由商社集团

承担）；在重庆百货有权部门将前述损害确认和测算结果书面通知商社集团后

３０

日内，商社集团将无条件地

以现金方式向重庆百货作出赔偿或补偿。重庆百货有权采取报告、公告等方式披露该等赔偿或补偿情形。商

社集团除作出上述赔偿或补偿措施外，还需严格遵守《承诺函》的相关要求将竞争性业务以合理的商业条件

积极推动竞争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

４

）新天域湖景及与其实际控制权有关的法律主体的承诺

新天域湖景、 与新天域湖景实际控制权有关的四家法律主体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Ｐ．

、

Ｔｅｔｒａ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

ＧＳ Ｈｏｎ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Ｉ Ｌｔｄ．

分别做出如下了不可撤销的承诺：

“依照中国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等法定义务，承诺人对此承担

相应的连带责任。

未来如果向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将严格履行相应的报告和公告义务，

并要求受让方出具同等的不可撤销的承诺函（不含在二级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进行的股票交

易的受让方）。”

（

５

）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关于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引发损失而出具的承诺

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承诺：对于新世纪百货改制引入新天域湖景之前存在的税务问题，包括合并纳税

事项，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均由商社集团承担；对于新世纪百货改制引入新天域湖景之后存在的税务问

题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商社集团

／

新天域湖景将按出资占比承担。

重组承诺履行情况：

１

、利润补偿承诺的履行

新世纪百货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达到并超过利润承诺。

２

、禁售期承诺

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均未出售所持股份。

３

、有瑕疵租赁物业解决的承诺履行

已经解决

１０

项中

５

项有瑕疵的租赁物业，其余正按承诺时间推进。

４

、其他承诺的履行

（

１

）商社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履行

商社集团与公司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商社集团与上市公司在经营业务、机

构运作、财务核算等方面独立并各自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

２

）商社集团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商社集团与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均严格履行法定程序，依法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商社集团没有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重庆百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３

）商社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目前商社集团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

４

）新天域湖景及与其实际控制权有关的法律主体的承诺

新天域湖景正按承诺履行。

（

５

）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关于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引发损失而出具的承诺

目前公司没有因新世纪百货税务问题而造成损失。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按公司现总股本

３７３

，

０９３

，

４１８

股，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５０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

分配。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外发放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红利，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现

金分红数额占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为

２７．７６％

，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力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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